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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使用省级服务外包切块资金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省级服务外包项目切块资金使用与管理，充分发挥项目资金的引导作用，推动我市服务外包高质发展，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根据《江苏省省级商务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苏财规〔2014〕37号）规定，按照《江苏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省级涉企专项资金管理的意见》（苏财规〔2016〕83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的切块资金是指省级商务发展专项资金中切块下达我市的服务外包专项资金。
第三条  切块资金的使用管理，应遵循“突出重点、科学论证、加强监督、专款专用”的原则，确保切块资金使用的安全、规范和高效。
第四条  市商务局负责提出切块资金的支持方向和重点，制定切块资金的年度申报指南，组织项目申报和评审，提出切块资金使用建议方案，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绩效评价和监督。
 市财政局负责落实切块资金；参与切块资金项目评审；审核切块资金使用计划，按规定拨付切块资金；监督检查切块资金的使用情况，会同市商务局组织开展切块资金绩效评价。
第二章   支持范围与方式
第五条   支持范围
（一） 支持服务外包园区建设。支持服务外包园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项目建设，支持载体吸引国内外知名服务外包企业集聚，鼓励服务外包园区申报省级服务外包特色园区。
（二）  支持我市我市服务外包企业开展离岸和在岸服务外包业务。 企业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 服务外包企业必须在连云港市市区内注册，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和健全的财务管理机构和制度； 
2. 业务经营正常，近三年在财务管理、税务管理、外汇管理、海关管理等方面无违法行为；
3.  在“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服务外包及软件出口信息管理应用系统）”完成注册登记并如实填报数据。 
第六条   切块资金采取奖补等方式对项目单位进行支持。
第三章  项目申报、审批和拨付
第七条  市商务局、市财政局根据本办法规定，结合年度我市服务外包发展情况和预算安排情况等，制定切块资金年度项目申报指南，明确切块资金申报对象、扶持范围、分配方式及项目申报的具体要求等。
第八条  切块资金的申报按照属地划分原则，由符合切块资金申请条件的单位（企业）将申请资料向当地（区、功能板块）商务主管部门、财政部门报送，并提交《财政切块资金项目申报信用承诺书》。
第九条  申报单位（企业）对其申报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各地商务部门、财政部门负责审核申报项目单位的资格、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审核无误后联合行文上报市商务局和市财政局。
第十条  市商务局、市财政局组织第三方专业机构对申报项目进行专项审计。市商务局根据审计结果和当年资金规模提出资金分配计划，拟定补助项目。拟补助项目在网上公示无异议后，按国库集中支付有关要求下达资金。
第四章  绩效评价与监督管理
第十一条  切块资金使用管理的全过程自觉接受市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监督。
第十二条  建立绩效评价机制。市商务局、市财政局依据省商务厅、省财政厅关于开展省级服务外包资金绩效评价的相关规定，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绩效评价。
第十三条  加强切块资金监督管理。市商务局、市财政局应加强对切块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日常监督检查与绩效评价。申报主体对申报材料弄虚作假、在资金实际使用过程中违反规定擅自改变资金用途以及虚报、冒领、截留、挪用、挤占切块资金的，由市财政局、市商务局按规定责令改正、调整有关会计账目，追回有关财政资金，限期追缴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在一至三年内不再受理其申报切块资金，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四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切块资金管理活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项目单位应当配合商务、财政部门对项目完成情况进行检查，如实反映情况和提供必要的材料，不得拒绝、阻挠和拖延。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商务局会同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实施细则自2018年11月13日起施行，有效期暂定三年。国家、省、市出台新规定的，按新规定执行。
 
连云港市商务局                      连云港市财政局
 
2018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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